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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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估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商业用房、12幢-3层B2104等672套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及13幢-2层-201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于2022年3月8日的房地产抵押价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2年3月10日出具《评估意见函》【报告编号为：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1DYGJ2号】，为贵行因房地产抵押贷后动态监测需要，确定标的物之抵押额提供参考依据。依上述《评估意见函》记载，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商业用房、12幢-3层B2104等672套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及13幢-2层-201等5套商业用房，为已建成物业，用途为商业、地下车库，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运达通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12540.5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99232.33平方米。于价值时点为2022年3月8日，评估值为190790万元，具体评估价值详见附件2：《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1DYGJ2号估价结果表》。

为了贵行更好地防范、控制信贷风险，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按照贵行要求，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价值时点为2023年3月10日。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确认，估价对象于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下的现状为：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商业用房、12幢-3层B2104等672套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及13幢-2层-201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为北京运达通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46213、0046214号、京（2020）朝不动产权第0027287号]及产权人介绍，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99232.33平方米，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2540.52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下表：
	序号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所在楼层
	房号
	建筑面积（㎡）
	设定用途

	1
	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46213号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
	1
	105
	47.53
	商业

	
	
	
	
	107
	757.37
	商业

	
	
	
	
	108
	1532.03
	商业

	
	
	
	
	110
	1755.92
	其他商业服务

	
	
	
	
	113
	139.65
	菜市场

	
	
	
	
	114
	883.64
	其他商业服务

	
	
	
	
	117
	3127.32
	商业

	
	
	
	
	118
	165.62
	商业

	
	
	
	
	119
	158.65
	商业

	
	
	
	2
	205
	11262.54
	商业

	
	
	
	小计
	19830.27
	/

	2
	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46214号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12幢-3层B2104等673套
	-1
	-101
	356.75
	商业

	
	
	
	
	-102
	1940.68
	商业

	
	
	
	-2
	-201
	17479.34
	商业

	
	
	
	
	-202
	12209.99
	商业

	
	
	
	-3至-5
	——
	30659.07
	地下车库

	
	
	
	小计
	62645.83
	/

	3
	京（2020）朝不动产权第0027287号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13幢-2层-201等5套
	-2
	-201
	1372.13
	商业

	
	
	
	
	-203
	9982.5
	商业

	
	
	
	
	-204
	1117.62
	商业

	
	
	
	
	-205
	3976.12
	商业

	
	
	
	
	-206
	307.86
	商业

	
	
	
	小计
	16756.23
	/

	合计
	99232.33
	/


估价对象租赁权：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租情况与《评估意见函》【报告编号为：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1DYGJ2号】中所记载情况无变化。

估价对象抵押权：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情况与《评估意见函》【报告编号为：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1DYGJ2号】中所记载情况无变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我们认为原估价报告所记载的估价对象于本《复估函》所载复估价值时点2023年3月10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低于原《评估意见函》【报告编号为：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1DYGJ2号】中所载的评估市场价值水平，为人民币167285万元，详见附件1：估价结果一览表。

备注：

1.本《复估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估算结果。

2.本《复估函》使用期限自出具日起计算6个月，至2023年9月9日。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三月十日

附件1：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12幢-3层B2104等672套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13幢-2层-201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75365
	68205
	23715
	167285

	
	大写金额
	壹拾陆亿柒仟贰佰捌拾伍万元整

	
	单价
	38005
	10887
	14153
	16858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贷后重估，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0
	0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75365
	68205
	23715
	167285

	
	大写金额
	壹拾陆亿柒仟贰佰捌拾伍万元整

	
	单价
	38005
	10887
	14153
	16858


附件2：
《评估意见函》[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1DYGJ2号]估价结果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12幢-3层B2104等672套商业、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13幢-2层-201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86012
	77590
	27188
	190790

	
	大写金额
	壹拾玖亿零柒佰玖拾万元整

	
	单价
	43374
	12386
	16226
	19227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贷后重估，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已抵押（贷后重估，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0
	0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0
	0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86012
	77590
	27188
	190790

	
	大写金额
	壹拾玖亿零柒佰玖拾万元整

	
	单价
	43374
	12386
	16226
	19227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8号楼1层105等10套商业用房、12幢-3层B2104等672套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及13幢-2层-201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123-P02DYGJ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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